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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管理要點 
108 年 5 月 22 日第 2 屆第 6 次董事會通過 

109 年 2 月 24 日第 2 屆第 9 次董事會修正 

109 年 8 月 26 日第 2 屆第 11 次董事會修正 

110 年 11 月 24 日第 2 屆第 16 次董事會修正 

111 年 11 月 23 日第 3 屆第 4 次董事會修正 

113 年 8 月 28 日第 3 屆第 11 次董事會修正 

114 年 5 月 28 日第 3 屆第 14 次董事會修正 

115 年 2 月 25 日第 3屆第 17 次董事會修正 

第一條 制定目的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下簡稱本場館）為有效管理

廣告業務，特訂定本要點，以協助及規範相關執行事宜。 

第二條 廣告申請資格 

依照民法規定成年之中華民國國民、取得我國居留證之外籍成年人士，或於

國內外登記立案之團體、獨資或合夥商號、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學校、政府

機關等（以下簡稱申請單位）。 

第三條 廣告內容  

一、 表演藝術演出或活動。  

二、 贊助回饋。 

三、 一般廣告。 

第四條 廣告範圍  

本要點所稱廣告，指利用本場館以下載體向不特定多數人為宣傳者： 

（一）大圖輸出廣告：光牆及指標燈箱。 

（二）多媒體輪播廣告：多功能傢俱箱電視、歌劇院北側數位顯示器及電子廣

告看板。 

（三）平面出版品廣告：《衛武營節目指南》雙月刊。 

（四）自營媒體廣告：LINE 官方帳號貼文、Facebook 官方粉絲團貼文、EDM

電子報。 

第五條 租用限制及注意事項 

一、 優先受理藝文類之廣告內容申請，包含以下類別： 

（一）表演藝術展演或活動。 

（二）公益推廣。 

（三）社教宣導。 

（四）文學及文化推廣之衍生講座或工作坊。 

二、 本場館對於廣告刊登內容具有審稿權，如有以下情形，本場館得拒絕受理： 

（一）涉及政治性、選舉、抗議、抗爭或宗教宣教性宣傳者。 

（二）違反法令、妨礙公序良俗者。 

（三）對本場館有負面影響或有負面影響之虞者。 

三、 每案單次租用期間，最長以 12 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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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單位除事前獲得本場館之書面同意外，不得任意變更經審核通過之廣告

內容；且於上刊期間若非屬可歸責於本場館因素而發生廣告內容損壞之情事，

應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更換修繕。 

五、 廣告申請資訊之修正或變更，須於本場館審核通過通知日起 7 日（本要點所

稱日數，皆以日曆天計）內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修改次數以乙次為

限；廣告刊登內容至遲須於本要點第八條規定之交稿期限前提供，一經本場

館圖審通過後，如需修正或更改廣告內容，修改次數以乙次為限。 

六、 本場館依申請先後次序安排廣告之使用檔期，非經本場館事前書面同意，申

請單位不得私下協調變更，並不得轉租、分租、轉讓或以其他方式供第三人

使用。  

七、 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致須提前終止或變更租用檔期及內

容者，廣告租用費用將依實際租用計算，惟如《衛武營節目指南》雙月刊已

付印，其費用不予退還。 

八、 變更租用檔期者，雙方得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協調後合意辦理，惟實際租

用期間不得超過原定申請租用期間。 

九、經本場館通知廣告租用申請審核不通過者，申請單位如仍有租用需求，應另

案重新提出申請。 

第六條 廣告定價  

一、 依據附表二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刊登定價表

辦理。  

二、 申請單位須自行負擔廣告刊登所需之輸出製作、施工、回復原狀及其他相關

衍生費用。 

第七條 廣告營運方式 

一、 自行營運：由申請單位依本要點第八條規定逕洽本場館承辦單位。  

二、 委外營運：由與本場館簽訂合約的廣告代理商辦理。  

（一）應審核廣告代理商之廣告內容是否符合本場館營運目標、節目性質及場

館形象等條件，並經藝術總監核准後始得辦理簽約。 

（一）廣告代理商之廣告刊登依據本場館與其議定之內容執行，不需另行填寫

申請表。 

第八條 廣告租用申請方式 

一、大圖輸出廣告 

（一）租用檔期說明：租用期間以每月 1 日為始日（遇假日則提前或順延），

每次租用檔期須以連續 30 日計，實際租用期間未滿 30 日仍以 30 日計。 

（二）申請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應於刊登日期 70 日前提出申請。 

（三）申請流程： 

1. 申請單位請洽本場館行銷部聯絡窗口，得預約廣告版位之現場會勘日

期。 

2. 申請單位填具並檢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附

表一）及相關文件（電子檔）乙份，向本場館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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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單位應於本場館審核通過後簽訂「廣告刊登合約書」。 

4. 除有特殊情形外，應於完成繳款作業後，始得辦理廣告刊登事宜。  

（四）繳款期限：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並完成簽署合約書者，應依合約書約定

之付款方式及期限支付款項，逾期視為放棄承租，並由候補申請者遞補

之。除有不可抗力及不可歸責事由外，費用繳納後概不退還。 

（五）交稿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應於刊登日期 30 日前提供廣告素材（電子檔）

予本場館審核，經審核通過後，申請單位始得發包廠商，並至遲於刊登

日期 7 日前向本場館聯絡窗口預約廣告版位之現場施工日期。若無法如

期交稿，應於交稿期限 15 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如因此延

誤刊登期程，申請單位不得要求退回已繳費用或延長刊登日期。 

二、多媒體輪播廣告 

（一）租用檔期說明：每次租用檔期須以連續 2 週，共 14 日計，實際租用期

間未滿 14 日仍以 14 日計。 

（二）申請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應於託播日期 15 日前提出申請。  

（三）申請流程： 

1. 申請單位請洽本場館行銷部聯絡窗口，得預約廣告版位之現場會勘日

期。 

2. 申請單位填具並檢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附

表一）及相關文件（電子檔）乙份，向本場館提出申請。 

3. 申請單位應於本場館審核通過後簽訂「廣告刊登合約書」。 

4. 除有特殊情形外，應於完成繳款作業後，始得辦理廣告刊登事宜。 

（四）繳款期限：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並完成簽署合約書者，應依合約書約定

之付款方式及期限支付款項，逾期視為放棄承租，並由候補申請者遞補

之。除有不可抗力及不可歸責事由外，費用繳納後概不退還。 

（五）交稿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應於託播日期 7 日前提供提預定播放之廣告素

材（電子檔）予本場館審核，經審核通過後本場館始會將廣告排入播放

排程。若無法如期交稿，應於交稿期限 3 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通

知，如因此延誤刊登期程，申請單位不得要求退回已繳費用或延長刊登

日期。 

（六）多媒體輪播廣告系統可支援播放以下多種檔案格式： 

1. 圖檔：BMP、JPG、GIF、PNG、JPEG。 

2. 影片檔：MPG、MPEG、MP4、AVI、WMV、MOV。 

三、平面出版品廣告 

（一）租用檔期說明：為雙月刊，發刊日期預計為每偶數月份之月底。 

（二）申請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應於發刊日期 70 日前提出申請表。 

（三）申請流程： 

1. 申請單位請洽本場館行銷部聯絡窗口，申請單位填具並檢附「衛武營

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附表一）及相關文件（電子檔）

乙份，向本場館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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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單位應於本場館審核通過後簽訂「廣告刊登合約書」。 

3. 除有特殊情形外，應於完成繳款作業後，始得辦理廣告刊登事宜。 

（四）繳款期限：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並完成簽署合約書者，應依合約書約定

之付款方式及期限支付款項，逾期視為放棄承租，並由候補申請者遞補

之。除有不可抗力及不可歸責事由外，費用繳納後概不退還。 

（五）交稿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應於平面出版品之出刊日期 45 日前提供廣告

素材（電子檔）予本場館審核，經審核通過後本場館始會將廣告排入印

刷落版排程。若無法如期交稿，應於交稿期限 15 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

件方式通知，如因此延誤刊登期程，申請單位不得要求退回已繳費用或

延長刊登日期。 

四、自營媒體廣告 

（一）租用檔期說明：依本場館自媒體之排程規劃為準，可租用檔期請洽本場

館行銷部聯絡窗口。 

（二）申請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應於發送日期 15 日前提出申請。 

（三）申請流程： 

1. 申請單位請洽本場館行銷部聯絡窗口，申請單位填具並檢附「衛武營

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附表一）及相關文件（電子檔）

乙份，向本場館提出申請。 

2. 申請單位應於本場館審核通過後簽訂「廣告刊登合約書」。 

3. 除有特殊情形外，應於完成繳款作業後，始得辦理廣告發送事宜。 

（四）繳款期限：申請單位經審核通過並完成簽署合約書者，應依合約書約定

之付款方式及期限支付款項，逾期視為放棄承租，並由候補申請者遞補

之。除有不可抗力及不可歸責事由外，費用繳納後概不退還。 

（五）交稿期限：申請單位至遲應於自營媒體之發送日期 7 日前提供廣告素材

（電子檔）予本場館審核，經審核通過後本場館始會將廣告排入自媒體

發送排程。若無法如期交稿，應於交稿期限 3 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

式通知，如因此延誤發送期程，申請單位不得要求退回已繳費用或延長

發送日期。 

五、 如有特殊情形，經申請單位事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本場館，本場館於評

估不影響原有廣告刊登期程下，得依個案調整申請、繳款及交稿期限。 

第九條 廣告內容擔保 

一、 各申請單位保證對廣告內容擁有完整之權利，內容如有違反相關法令或侵害

著作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及其他第三人權利者，所衍生之法律及賠償責

任及一切衍生之費用均由申請單位自行承擔。 

二、 申請刊登或播放之軟、硬體、圖片、影音等一切資料，申請單位均須取得其

智慧財產權使用及播放合法授權。如欲於多媒體輪播廣告版面播放須取得

「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公開演出」之授權證明文件，且

註明是否加入著作權仲介團體，如有加入，則須提出該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相

關授權；如無法提出，涉及音樂相關著作須由申請單位製作「無配樂」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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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涉及視聽相關著作則不予播出。 

第十條 收款  

一、 自行營運：廣告刊登需求經審核通過後，承辦單位按照廣告租用申請表上的

申請項目，並依申請表之付款方式進行收款作業。  

二、 委外營運：承辦單位按廣告代理合約，依約定進行收款作業。 

三、 前項收款作業流程由申請單位依本要點所定期限繳款，經承辦單位收款且確

認無誤，由財務室進行銷帳。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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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 

115 年 2 月 25 日版 

申請單位： 機關單位及負責人章 

個人申請者請用私章 

統一編號：  （個人申請免填） 

 

負責人：（個人申請免填） 身分證／居留證字號： 

電話： 傳真電話： 

通訊地址： 

本案聯絡人： 市話： 

Email： 行動電話： 編號：            （本場館填寫） 

節目／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 於本場館申請場地租用，地點： 

節目／活動演出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非於本場館申請場地租用，地點： 

節目／活動演出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 申請項目與刊登時程：     （請預估宣傳時程，俾利本場館安排檔期） 

大圖輸出廣告 

□ 光牆 

編號： 

刊登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 

費用小計：新臺幣      元整（含稅） 

□ 指標燈箱 

編號： 

刊登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 

費用小計：新臺幣      元整（含稅） 

多媒體輪播廣告 

□ 多功能傢俱箱電視 

秒數： 

託播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 

費用小計：新臺幣      元整（含稅） 

□ 歌劇院北側數位顯示

器 

秒數： 

託播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 

費用小計：新臺幣      元整（含稅） 

□ 電子廣告看板 

秒數： 

託播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 

費用小計：新臺幣      元整（含稅） 

平面出版品廣告 
□ 《衛武營節目指南》雙

月刊廣告頁 

期數： 

□全頁  □跨頁  □封底裡 

費用小計：新臺幣      元整（含稅） 

自營媒體廣告 
□ LINE 官方帳號貼文推

播 

□分眾  □群發 

發送日期：   年  月  日 

費用小計：新臺幣      元整（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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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官方粉絲團

貼文推播 

發送日期：   年  月  日 

費用小計：新臺幣      元整（含稅） 

□ EDM 電子報 

□ W1000*H2100px  □ W1000*H230px 

發送日期：   年  月  日 

費用小計：新臺幣      元整（含稅） 

（二） 廣告類型： 

□ 藝文類 

（□ 表演藝術展演或活動 □ 公益推廣 □ 社教宣導 □ 文學及文化推廣之衍生講座或工作坊） 

□ 場館專案  □ 商業廣告  □ 其他： 

（三） 申請須知： 

1、 申請單位除填妥本申請表外，請一併檢附下述文件送交本場館辦理租用申請： 

(1)公司變更登記表或立案證明影本及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個人申請者請檢附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並均應填具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2)適用場館專案價或藝文專案價之申請單位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經雙方簽署之場租、贊助

或設櫃合約、演出或活動企劃書等）。 

2、 遞件申請即視為同意「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管理要點」及其附

表與附錄「廣告刊登合約書」之內容。 

3、 申請單位請據實並完整填寫上列申請表，於各項目申請期限前寄至以下地址，或以電子郵件回

傳電子檔予下述聯絡窗口：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行銷部」 

郵寄地址：830043 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 1 號  

聯絡電話：（07）262-6904 或（07）262-6910 

（四） 計費方式：  

依據「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定價表」計收費用。 

（五） 付款方式：（請勾選） 

提醒：手續費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 

□ 自動提款機（ATM）轉帳  □ 線上轉帳  □ 銀行臨櫃匯款   

繳款帳戶如下： 

金融機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812） 苓雅分行（0159） 

銀行帳號：2015-01-0006616-8 

帳戶名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費用總計：新臺幣             元整（含稅） 繳費方式：□ 一次全額付款  □ 分期付款 

（詳「廣告刊登合約書」付款方式規定） 發票抬頭： 

承辦人 組長 經理 營運副總監 

 

 
  

 

 

 

 

https://maps.google.com/?q=%E9%AB%98%E9%9B%84%E5%B8%82%E9%B3%B3%E5%B1%B1%E5%8D%80%E4%B8%89%E5%A4%9A%E4%B8%80%E8%B7%AF1%E8%99%9F&entry=gmail&sourc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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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刊登定價表 

115 年 2 月 25 日版 

一、大圖輸出廣告定價表 

（一）光牆 

位置 
樓

層 

版面

編號 

規格 W*H 

不含布管、設計 

（含外部）製稿尺寸 

※四邊 5cm 為被遮蔽範圍 

數量 

場館專案價 藝文專案價 廣告牌價 

新臺幣（元）／月（含稅） 

交通核 

入口 

大廳 

B1F ① 
W618*H219cm 

(可視範圍為 W608*H209cm) 
1 面 42,000 70,000 140,000 

B1F ② 
W820*H215cm 

（可視範圍為 W810*H205cm） 
1 面 42,000 70,000 140,000 

B2F ③ 
W548.5*H205cm 

（可視範圍為 W538.5*H195cm） 
1 面 42,000 70,000 140,000 

B1F 

④ 

W234*H251cm 

（可視範圍為 W224*H241cm） 
1 面 

42,000 70,000 140,000 

B2F 
W254*H210cm 

（可視範圍為 W244*H200cm） 
1 面 

B1F 

⑤ 

W312*H251cm 

（可視範圍為 W302*H241cm） 
1 面 

42,000 70,000 140,000 

B2F 
W244*H210cm 

（可視範圍為 W234*H200cm） 
1 面 

戶外 

劇場

（24hr

開放） 

1F 

⑥ 

W376*H205cm 

（可視範圍為 W366*H195cm） 
1 面 

42,000 70,000 140,000 

B2F 
W388*H211.5cm 

（可視範圍為 W378*H201.5cm） 
1 面 

1F 

⑦ 

W213*H210cm 

（可視範圍為 W203*H200cm） 
1 面 

36,000 60,000 120,000 

B2F 
W365*H212.5cm 

（可視範圍為 W355*H202.5cm） 
1 面 

東側 

演職 

人員 

入口 

1F ⑧ 
W264*H286cm 

（可視範圍為 W254*H276cm） 
1 面 30,000 50,000 100,000 

B1F ⑨ 
W550.5*H195.5cm 

（可視範圍為 W540.5*H185.5cm） 
1 面 36,000 60,0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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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樓

層 

版面

編號 

規格 W*H 

不含布管、設計 

（含外部）製稿尺寸 

※四邊 5cm 為被遮蔽範圍 

數量 
場館專案價 藝文專案價 廣告牌價 

新臺幣（元）／月（含稅） 

音樂廳 

B2F 

CH① 

W584*H210cm 

（可視範圍為 W574*H200cm） 
1 面 

36,000 60,000 120,000 

B2F 
W253*H206cm 

（可視範圍為 W243*H196cm） 
1 面 

B2F CH② 
W231*H204cm 

（可視範圍為 W221*H194cm） 
1 面 28,500 47,500 95,000 

B2F CH③ 
W502*H204cm 

（可視範圍為 W492*H194cm） 
1 面 30,000 50,000 100,000 

歌劇院 B2F OH 
W553*H192.5cm 

（可視範圍為 W543*H182.5cm） 
1 面 36,000 60,000 120,000 

戲劇院 

B2F PH① 
W292*H204cm 

（可視範圍為 W282*H194cm） 
1 面 28,500 47,500 95,000 

B2F PH② 
W838*H204cm 

（可視範圍為 W828*H194cm） 
1 面 36,000 60,000 120,000 

B2F PH③ 
W396*H204cm 

（可視範圍為 W386*H194cm） 
1 面 30,000 50,000 100,000 

表演廳 B2F RH 
W326*H211cm 

（可視範圍為 W316*H201cm） 
1 面 30,000 50,000 100,000 

（二）指標燈箱 

位置 
版面

編號 

規格 W*H 

不含布管、設計 

（含外部）製稿尺寸 

數量 
場館專案價 藝文專案價 廣告牌價 

新臺幣（元）／月（含稅） 

戶外 

B1 

外框尺寸：W63.5*H88cm 

內框尺寸：W59.5*H84cm 

文字安全範圍為

W53.5*H78cm 

（即四邊各保留 5cm） 

材質：燈箱片輸出 

每座 3 面 

共 10 座 

（每座至多

可申請 1

面） 

9,000／面 15,000／面 30,000／面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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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媒體輪播廣告定價表 

（一）多功能傢俱箱電視 

位置 

類型 

（同步

輪播） 

規格 W*H 
檔次 

（30 秒） 

數

量 

場館專案價 藝文專案價 廣告牌價 

新臺幣（元）／2 週（含稅） 

榕樹

廣場 
有聲 

限影片 

300MB 以下 

W1920*H1080px 

1 天 30 檔／ 

1 週 210 檔 

共

15

座 

36,000 60,000 120,000 

（二）歌劇院北側數位顯示器 

位置 

類型 

（輪

播） 

規格 W*H 
檔次 

（30 秒） 

數

量 

場館專案價 藝文專案價 廣告牌價 

新臺幣（元）／2 週（含稅） 

歌劇院 

北側 
無聲 

圖片、影片 

W1200*H250cm 

W3072*H640px 

1 天 18 檔／ 

1 週 126 檔 

共

1

座 

48,000 80,000 160,000 

（三）電子廣告看板 

位

置 

類型 

（同步

輪播） 

規格 W*H 
檔次 

（30 秒） 

數

量 

場館專案價 藝文專案價 廣告牌價 

新臺幣（元）／2 週（含稅） 

公

共

區

域 

4 座 

有聲 圖片：3MB 以下 

影片：300MB 以下 

W802.5*H1427.5cm 

W1080*H1920px 

1 天 20 檔

／ 

1 週 140 檔 

共

10

座 

36,000 60,000 120,000 
1 座 

無聲 

廳

院 
無聲 

依廳院開放

時間 

三、平面出版品廣告定價表：《衛武營節目指南》雙月刊廣告頁 

類型 
規格 W*H 

※需含四邊各 5mm 為出血範圍 
數量 

場館專案價 藝文專案價 廣告牌價 

新臺幣（元）／頁（含稅） 

全頁 
W17.5*H25cm 

（含出血尺寸為 W18.5*H26cm） 

每期約 

10,000-15,000 本

及電子書 

30,000 50,000 100,000 

跨頁 
W35*H25cm 

（含出血尺寸為 W36*H26cm） 
42,000 70,000 140,000 

封底裡 
W17.5*H25cm 

（含出血尺寸為 W18.5*H26cm） 
36,000 60,0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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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營媒體廣告定價表 

（一）LINE 官方帳號貼文推播 

類型 規格 W*H 數量 
場館專案價 藝文專案價 廣告牌價 

新臺幣（元）／則（含稅） 

分眾 圖片：W1040*H1040px 

影片：300MB 以下 

文案：100 字內 

約 10,000 筆 10,000 不開放申請 不開放申請 

群發 約 60,000 筆 30,000 不開放申請 不開放申請 

（二）Facebook 官方粉絲團貼文推播 

類型 規格 W*H 
場館專案價 藝文專案價 廣告牌價 

新臺幣（元）／則（含稅） 

單圖 
尺寸不限 

文案：字數不限 

10,000 不開放申請 不開放申請 多圖（4 張） 

封面尺寸：W3000*H2000px 

內容尺寸：W2000*H2000px 

文案：字數不限 

影片 
時長 180 秒內 

文案：字數不限 

（三）EDM 電子報 

類型 規格 W*H 數量 
場館專案價 藝文專案價 廣告牌價 

新臺幣（元）／則（含稅） 

全版 
W1000*H2100px 

主旨文字：25 字內 
約 35,000 筆 

10,000 不開放申請 不開放申請 

底部橫幅 W1000*H230px 3,000 不開放申請 不開放申請 

五、除有下述情形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予本場館審核通過外，均依「廣告牌價」

收費。 

（一）廣告內容涉及表演藝術展演或活動、公益推廣、社教宣導，以及文學及

文化推廣之衍生講座或工作坊等藝文類範圍，適用「藝文專案價」。 

（二）符合下述情形，且已與本場館完成簽署合約或相類證明文件者，適用「場

館專案價」。 

1. 為本場館當年度之合／協辦節目。 

2. 為本場館當年度贊助企業。 

3. 為本場館當年度租借場地及服務之單位。 

4. 為本場館當年度駐店廠商。 

5. 其他與本場館有當年度合作關係且使本場館具營收事實前提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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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優惠方案 

（一）本點優惠方案於廣告租用申請案件僅得擇一適用，不得與其他優惠方案

合併辦理。 

（二）廣告服務首次優惠方案：申請單位首次向本場館申請廣告租用者，全案

享 95 折優惠。 

（三）大圖輸出及多媒體輪播廣告優惠方案： 

1. 單次廣告租用申請內容，包含廣告牌價為新臺幣（下同）100,000 元

（含稅）以上之光牆廣告版面 1 面者，即加贈指標燈箱廣告版面 1 面

／月。 

2. 單次廣告租用申請內容，包含廣告牌價為 100,000 元（含稅）以上之

光牆廣告版面 2 面者，即加贈多功能傢俱箱電視廣告版面 30 秒影片

輪播 2 週。 

3. 單次廣告租用申請內容，包含歌劇院北側數位顯示器輪播 2 週且含

指標燈箱廣告版面 1 面者，即加贈電子廣告看板廣告版面 30 秒影片

輪播 2 週。 

（四）年度廣告租用申請優惠方案： 

1. 適用「場館專案價」之申請單位，若單次廣告租用申請案全案實際總

額達 300,000 元（含稅）以上，則享 95 折優惠；若全案實際總額達

500,000 元（含稅）以上，則享 9 折優惠 

2. 適用「藝文專案價」之申請單位，若單次廣告租用申請案全案實際總

額達 300,000 元（含稅）以上，則享 95 折優惠；若全案實際總額達

500,000 元（含稅）以上，則享 9 折優惠；若全案實際總額達 800,000

元（含稅）以上，則享 85 折優惠。 

3. 適用「廣告牌價」之申請單位，若單次廣告租用申請案全案實際總額

達 500,000 元（含稅）以上，則享 85 折優惠；若全案實際總額達

800,000 元（含稅）以上，則享 8 折優惠。 

七、收費規範 

（一）大圖輸出廣告若於上刊後須更改內容，則每次調整須酌收當次廣告費用

之 10%為行政服務費。 

（二）多媒體輪播廣告定價含一次播放設定費，不開放指定時段播映，若於廣

告已設定上刊後須更改內容，則每次調整須酌收當次廣告費用之 10%為

行政服務費。 

（三）自營媒體廣告不開放或提供廣告投遞等行銷操作服務。若於廣告已過稿

確認後須更改內容，則每次調整須酌收當次廣告費用之 10%為行政服務

費。 

（四）本附表第六點第（二）及（四）項優惠方案不適用於自營媒體廣告；符

合本附表第六條第（三）項優惠方案所加贈之廣告版面，其輸出及上架

施作將另由本場館安排負責，惟檔期由本場館視廣告版面實際租用情形

排定。 

（五）適用本附表第六點優惠方案加贈之廣告版面，其租用限制及注意事項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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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要點第五條規定；申請單位未依本要點第八條規定於交稿期限內提

供廣告素材（電子檔）者，視同放棄前述加贈之廣告版面，不得請求任

何賠償或補償。 

（六）除另有約定外，以上所有廣告定價不含廣告素材之平面或動態設計、編

輯及重製等調整費用，亦不含廣告製作物輸出及施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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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廣告刊登合約書 

115 年 2 月 25 日版 

 

立合約書人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以下簡稱甲方） 

○○○○○○○○○○○○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乙方委託甲方於其經營之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版位執行廣告刊登

事宜（下稱本案），經雙方合意簽訂本合約，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廣告刊登明細：詳如附件二之「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申請表」

所示。 

第二條、合約期間：自簽約日起至中華民國（下同）   年   月   日止；實際廣告刊

登期間依附件二所載。 

第三條、合約總價 

一、 本合約總價共計為新臺幣       元整（NT$        ；含稅）。 

二、 甲方於本案廣告完成刊登後，除雙方另有特別約定外，應提供 3 本樣書或廣

告上刊頁面予乙方，惟乙方不得將甲方提供之資料作其他商業用途，如販售、

轉賣予第三人，或交換任何商業利益。 

第四條、付款方式 

一、 除另有約定外，本合約經雙方完成簽署後，乙方應以匯款方式於下述付款期

限內支付款項予甲方： 

□ 一次支付合約總價：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完成後 7 日（本合約所稱日數，

皆以日曆天計）內開立發票，乙方應於   年   月   日前一次給付合約

總價予甲方，惟乙方至遲應於廣告上刊日前○日完成給付。 

□ 合約總價分期支付（採分期支付者，最末期款至遲應於   年   月   日

廣告上刊日前○日完成給付）： 

（一）第○期款：計新臺幣     元整（NT$        ；含稅），乙方應於   年   

月   日前給付予甲方。 

（二）第○期款：計新臺幣     元整（NT$        ；含稅），乙方應於   年   

月   日前給付予甲方。 

（三）第○期款：計新臺幣     元整（NT$        ；含稅），乙方應於   年   

月   日前給付予甲方。 

（四）第○期款：計新臺幣     元整（NT$        ；含稅），乙方應於   年   

月   日前給付予甲方。 

二、 甲方銀行帳號如下： 

銀行名稱：台新國際商業銀行（812） 苓雅分行（0159） 

戶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帳號：2015-01-0006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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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乙方如未依本條第一點約定支付款項者，甲方得暫時停止刊登本案廣告至乙

方繳清款項止，甲方不負任何違約或損害賠償責任。 

第五條、刊登方式 

一、 乙方應於各該刊登品項之交稿期限（如下表）前提供廣告完稿檔案予甲方，

經甲方完成廣告稿件之審核作業後，應依第一條約定刊登。 

屬性 項目 交稿期限 

大圖輸出廣告 光牆、指標燈箱 刊登日期 30 日前提供廣告圖檔（電子檔） 

多媒體輪播廣告 
多功能傢俱箱電視、歌劇院北側數

位顯示器及電子廣告看版 

託播日期 7 日前提供預定播放之廣告素材

（電子檔） 

平面出版品廣告 《衛武營節目指南》雙月刊廣告頁 發刊日期 45 日前提供廣告圖檔（電子檔） 

自營媒體廣告 
LINE 官方帳號貼文、Facebook 官方

粉絲團貼文及 EDM 電子報 
發送日期 7 日前提供廣告素材（電子檔） 

二、 甲方未經乙方事前同意，不得任意移動刊登日期及版面刊登，否則乙方有權

要求甲方依雙方協議時間另行上刊。 

三、 如有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發生廣告漏稿事宜，應無償補刊登之，如雙方對補

刊條件無法達成合致者，得按漏稿比例減少價金。 

四、 乙方委刊之廣告內容如經甲方或相關主管機關審核，認為有違法情事而不予、

中止刊登或處以裁罰時，甲方不負任何違約或損害賠償責任。 

五、 甲方發行方式（含規格尺寸）可能改變，如屆時經甲方通知乙方改變後之發

行方式，乙方不同意繼續刊登，則乙方有權終止合約，由甲方退還乙方已付

未刊之費用；如乙方對於甲方之通知未表示反對則表示同意續刊，嗣後不得

藉故爭議。 

第六條、擔保 

一、 乙方對本案刊登內容，應負責取得一切相關之權利，並擔保無違反法令，且

無侵害第三人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或其他任何權利，如

有任何糾紛，應自行解決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與甲方無涉。倘甲方因本案

刊登受有任何損害及損失，乙方並應負一切賠償之責（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

律師費、罰鍰、和解金或處理費）。甲方認有侵犯之虞，得請求乙方提供權

利證明，乙方如拒絕或無法提供證明，甲方得不予刊登。 

二、 乙方之廣告刊登內容如須取得政府主管機關之許可始得刊登者，則乙方應於

廣告刊登前取得該許可文件並交付甲方收執，乙方應保證廣告刊登內容與該

許可文件內容完全相符。乙方如拒絕或無法提供證明，甲方得不予刊登。 

三、 乙方依本合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不因甲方對於乙方履約事項及廣告刊登內

容之審查、認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乙方之法律或賠償責任。 

第七條、廣告版面施作管理 

一、 乙方因辦理廣告版面更換或安裝作業，致甲方所有之設備及物品（包括但不

限於原有無接縫帆布、固定螺絲、燈箱零配件）毀損或滅失時，申請單位應

負責修復，無法修復者應予換新或以金錢賠償；乙方辦理前述更換作業所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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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相關設備及物品（如原有無接縫帆布）應即交予甲方，待租用檔期結束

後，乙方應立即向甲方領取，並完成廣告版面之復原作業。 

二、 乙方應自行約束施工廠商及其人員，於施作地點設置明顯警示標誌，且對於

附近第三人及公私財產建築物等安全預為防範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並應指

派合格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負責職業安全衛生之責。乙方僱用之施工廠

商及其人員皆須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

則、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

標準等相關法令規範，如有違反法令者，概由乙方負完全之責任；另如遇施

工人員傷亡或有其他意外情事，應由乙方全權負責處理，如乙方未能遵守前

述約定致生甲方損失或損害者（包括但不限於名譽損害），乙方應負損害賠

償之責任。 

三、 租用之廣告版面範圍內或鄰近周遭之機具設備及公共設施等，因施工致必要

拆遷時，乙方需事先報請甲方同意方准施工，且施工時不得破壞原有牆面、

地坪及設施設備，如施作完畢後有剩餘廢棄物或髒汙等，乙方亦應立即派工

隨時清理，否則由甲方自行代工處理或清潔，其費用由乙方照價支付予甲方。 

四、 因廣告版面施作作業所引起之事故（包括但不限人身傷亡、財物毀損），由

乙方負責賠（補）償及負一切法律責任；若有因此指明甲方或其人員為賠（補）

償或連帶賠（補）償責任者，甲方得隨時向乙方追償。 

第八條、不可抗力因素處理 

一、 由於直接或間接不可抗力，無法履行本合約之全部或一部分時，雙方都將不

負任何違約責任，本合約將暫時中止至該因素消除時為止；不可抗力因素消

失後，未執行完畢之廣告，由甲方另行依合適檔期補刊登之，如無合適檔期，

則以按比例減少價金方式執行。 

二、 所謂「不可抗力」係指火災、水災、地震、颱風、戰爭、嚴重傳染病、群眾

暴動、停工、罷工等因素，致無法履行本合約之全部或一部分。 

三、 廣告版面上下架作業如受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於預定上架日完成上架或更換

者，乙方之檔期自動展延一天，甲方將不收取變更費用。 

第九條、合約終止或解除 

一、 除有不可抗力事由外，本合約經雙方簽署後，如因可歸責於乙方事由（包括

但不限於乙方無法如期交稿或未如期繳款）致終止或解除本合約者，乙方繳

納之費用概不退還，且甲方得於三年內不再受理該單位相關之廣告租用申請。 

二、 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任一方若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違反本合約之約定者，

未違約方得以書面催告違約方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未違約方得逕行終

止本合約；如因而造成未違約方受有損害者，違約方並應負完全之損害賠償

責任。 

第十條、保密約定 

一、 就甲、乙雙方因簽署及執行本合約所知悉或持有他方公司之節目、行銷、營

運、財務及相關業務秘密與資料暨本合約之內容，雙方皆負有保密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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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得洩露或交付予第三人，違反者應就他方所受之損害，負完全之賠償責

任。惟若依司法機關或相關主管機關要求提示者，則不在此限。 

二、 本保密義務不因本合約無效、解除、終止或期限屆滿而消滅。 

第十一條、其他約定 

一、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告租用管理要點」為本合約

之一部份，乙方應詳讀並充分瞭解規定內容，如有任何修正，其效力不溯及

既往。 

二、 甲方拋棄行使某次本合約中關於乙方違約時得行使之權利，並不表示拋棄其

後再次違約時得主張之權利。 

三、 本合約若有未盡事宜或修改者，應經雙方協議以書面修訂之。 

四、 雙方同意依本合約所為之通知，應向本合約所載之地址為之。任一方之地址

有變動者，應以書面通知他方。若因故通知無法送達者，以向該地址以附回

執之方式寄送書面通知時，視為已送達。 

五、 本合約之附件為本合約之一部，與本合約有相同效力。 

第十二條、權利讓與禁止 

非經他方書面同意，任一方不得將本合約之權利或義務之全部或一部轉讓予

任何第三人。 

第十三條、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本合約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相關爭議之第一審管轄

法院。 

第十四條、合約份數 

本合約書正本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一份，均於雙方完成簽署日生效。 

 

附件一、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附件二、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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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 方：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代 表 人：藝術總監 簡文彬 

統一編號：41344492 

地 址：830043 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 1 號 

連 絡 人： 

聯絡電話： 

 

 

 

乙 方：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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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下稱本場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規定，應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 蒐集之目的： 

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104／帳務管理及債權交易業務；107／

採購與供應管理；120／稅務行政；129／會計與相關服務；135／資（通）訊服務；

136／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72／其他公共部

門（包括行政法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其他公法人）執行相關業務 181／其他經

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及其他依主管機關公告之特定目的。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行動電話、地址、銀行帳號、電子信箱，以及其他包括但不限於載於各項契

約及相關文件之個人資料等。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

存所訂保存年限或本場館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 地區：下揭利用對象之國內及國外所在地。 

(三) 對象：本場館、本場館隸屬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受委外之機構或與本場館

具有合作、委任等關係之第三人、依法有權機關、主管行政機關。 

(四)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利用。  

四、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個人資料依個資法規定得行使下列權利，不得預先

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一) 得向本場館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場館依法得酌收必要成

本費用 

(二) 得向本場館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 得向本場館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場館因執行業

務所必須者，得不依請求為之。 

五、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場館

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員工相關事項之申請與辦理。 

經貴場館告知，本人已了解上述事項，並同意及遵守上述個人資料使用相關內容。 

此致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受告知人：                       （簽名或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